关于红星紫郡房屋租住期及退还剩余租金的函
郑燕女士，您好！
我司于2021年1月13日经甘肃飞盛房产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介绍租赁了您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城关高新区红星紫郡8栋1单元2502号（产权编号:2015预15575）的房屋，并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1年（2021年1月13日-2022年1月12日）；现因我司兰州服务项目即将结束，因此将提前退租，最后一次交租后我司工作人员的租住期限截止日期为2021年8月12日；但此前您通过中介公司与我司沟通的是我司员工需得在2021年7月31日前搬离房屋，且押金及剩余租金不予退还。对您的这些要求，我司难以理解和接受。
[bookmark: _GoBack]鉴于我司兰州服务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我司员工能在2021年8月12日（我司租金交至日期）搬离租赁房屋；根据《房屋租赁合同》第七条约定，有两条解决路径可以选择：1、同意我司员工继续租住到2021年8月12日，押金不予退还；或2、您不同意上述路径，但需退还我司已交的剩余期限即：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8月12日的房屋租金967元（2500元/31天*12天）。
为保证双方利益，在我司租住期间，我司工作人员将积极配合您带人看房，并承诺在2021年8月12日退房后，不再向您追要押金，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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